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期辅导工作备案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证券”）作为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新材”、“发行人”或“公司”）的辅导机构，已于 2016 年 12

月起正式对恒达新材开展 IPO 辅导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并结合发行

人的具体情况，九州证券对恒达新材制定了详尽的辅导计划。现将第一期辅导工

作情况向贵局汇报如下： 

一、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一）辅导时间 

本期辅导期间为：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 

（二）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变动情况 

九州证券为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九州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为恒达

新材 IPO 项目建立了相应的辅导工作小组，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王云平、郭丽

敏、吕品、王倩、刘照琛、陆佳儿，由王云平担任辅导工作小组负责人。上述人

员均通过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均具有相关证券从业经历，具有相关法律、会计等

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强的专业精神，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的企业的辅

导工作，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人员未发生变动。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辅导期内，发行人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代表。具体包括： 

辅导对象 职务 

潘昌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姜文龙 副董事长、总经理 



 

叶素芳 董事、副总经理 

赵新民 董事、副总经理 

方宏 董事、副总经理 

贾少华 董事 

叶民 财务总监 

陈雪洪 销售总监 

郑洲娟 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周青 监事会主席 

王月华 监事 

周珠凤 监事 

倪一帆 独立董事 

聂文华 独立董事 

郑梦樵 独立董事 

朱韶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代表 

 

（四）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在辅导过程中，九州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员采用核查恒达新材提交的书面文

件、与相关方就专题事项进行讨论、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对相关方进行访谈、

查阅发行人所处相关行业的产业政策、监管法规、对比分析同行业公司等方式，

对发行人进行全面尽职调查；采用现场培训、督促自学、会议讨论以及咨询解答

相结合等内容丰富的多种形式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 5％以上股份股东代表进行了证券市场相关知识的辅导培训。辅导情况及主

要内容如下： 

1. 对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查，了解公司的基本情况，汇总问题，全面形成具

体辅导及整改方案，并推进落实公司规范化治理。具体内容包括： 

（1）通过核查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核查公司历次董事会、

股东大会、监事会的有关决议以及其他有关材料，确定公司设立、资产重组、股

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达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要

求，明晰产权关系； 

（2）通过核查公司的商标、专利、土地及房屋等法律权属证明文件，确定

相关权属归属； 



 

（3）通过调查公司的产、供、销等运行情况，督促产、供、销等系统独立

完整，避免同业竞争，梳理并规范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做到业务、资产、

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 

（4）通过核查公司治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协助企业调整完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治理结构，并规范内部控制相关制度及流程。 

（5）走访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供应商、了解公司上下游业务情况，

核查了公司交易的真实性。 

（6）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目标及重大投资计划，并参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审核工作对募集资金项目的关注事项，协助企业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 九州证券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和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的协助下，通过组织学习、集中授课、中介协调会等多种辅导形式对恒达新

材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了辅导培训。具体内容包括： 

（1）以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主线，对接受辅导人员做了上市条件

及程序、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辅导。 

（2）以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为主线，对接受辅导人员做

了财务制度、会计核算、内部审计、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培训辅导。 

目前，第一期辅导工作已顺利完成，辅导计划履行情况良好。 

二、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将主要围绕继续完善尽职调查、申报文件制作、考核评估

辅导工作总结及验收进行。 

1、继续完善尽职调查工作，安排监管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实地走访等事项，

并制作首发申请文件，督促发行人各责任主体出具相关承诺，并监督其履行情况，

全面核查前期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2、针对所辅导的内容，组织所有应参加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和证

券知识考试，考察上述人员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3、对辅导工作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对恒达新材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

行综合评估。 

4、就辅导期内发现及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全面总结，整理完善相关工作底

稿，制作《辅导工作总结材料》，对恒达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做



 

出统一安排，根据辅导方案和计划及时向贵局申请辅导验收。 

（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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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浙江恒达新材料股份有眼公司配合辅导工作开展的评价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证券"或"辅导机构")自与浙江恒达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新材")签订辅导协议并于 201 6 年 12 月在贵局进

行辅导备案登记以来， 己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贵局的有关规定对恒达新材的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进行

了辅导 。 迄今第一期辅导工作己顺利完成。

九州证券认为:恒达新材及接受辅导的人员在本阶段辅导期内，积极配合辅导机

构的辅导工作，及时-、准确地提供辅导机构要求的文件和信息，积极、主动落实解决

辅导机构提出的问题和整改建议 : 恒达新材能够按照规定积极参与、配合辅导工作，

达到了既定的辅导目标。




